
1.资格审查资料

1.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承诺函

致： 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采购人）

我单位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若我单位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1.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

向中小微企业采购，我单位为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单

位名称）的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汝州市汝瓷博物馆）2024 年文物库房提升改

造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多功能文物储藏柜（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江西源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27 人，营业收入为 8042.7338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110.744197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组合式文物储藏柜（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

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江西源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127 人，营业收入为 8042.7338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110.74419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重型文物储藏柜（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江西源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27

人，营业收入为 8042.7338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110.744197 万元 ，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多功能空调（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1843.317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6.221481 万元 ，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文物整理台（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1843.317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6.221481 万元 ，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文物运输箱（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1843.317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6.221481 万元 ，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无酸纸囊匣（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1843.317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6.221481 万元 ，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LED 照明（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

建（承接）企业为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1843.317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6.221481 万元 ，属

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库房防盗门（标的名称） ，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9 人，营业收入为 1843.31714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16.221481 万元 ，

属于 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日 期：2024 年 12 月 19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1.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3.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1.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1.3.2.1. 汝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单位名称: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82R26F

法定代表人:胡松涛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高新加速器产业园 D7-7 房屋第二层、

13598808114

我单位自原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

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

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注：

1、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前文已提供的此处不再重

复提供。

3、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

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提供营业执照，2023 年度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若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提供自注册年度后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本户

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提供 2024 年 1 月以来任意三个月的公司纳税证明

和社保缴纳证明；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信

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得有不良记录，查询结果页面截图（执行财

库【2016】125 号文）。



1.3.2.2. 2023 年度经审计的企业财务审计报告





































1.3.2.3. 公司财务制度



















1.3.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3.3.1. 汝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单位名称: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82R26F

法定代表人:胡松涛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高新加速器产业园 D7-7 房屋第二层、

13598808114

我单位自原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

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

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注：

1、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前文已提供的此处不再重

复提供。

3、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

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提供营业执照，2023 年度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若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提供自注册年度后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本户

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提供 2024 年 1 月以来任意三个月的公司纳税证明

和社保缴纳证明；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信

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得有不良记录，查询结果页面截图（执行财

库【2016】125 号文）。



1.3.3.2. 近半年内连续三个月（2024 年 8 月、9 月、10 月）的已依

法缴纳税收的凭证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1.3.3.3. 近半年内连续三个月（2024 年 8 月、9 月、10 月）的已依

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证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与原件一致



1.3.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3.4.1. 汝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单位名称: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82R26F

法定代表人:胡松涛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高新加速器产业园 D7-7 房屋第二层、

13598808114

我单位自原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

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

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注：

1、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前文已提供的此处不再重

复提供。

3、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

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提供营业执照，2023 年度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若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提供自注册年度后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本户

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提供 2024 年 1 月以来任意三个月的公司纳税证明

和社保缴纳证明；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信

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得有不良记录，查询结果页面截图（执行财

库【2016】125 号文）。



1.3.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的违

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3.5.1. 汝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采购人):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单位名称: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582R26F

法定代表人:胡松涛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高新加速器产业园 D7-7 房屋第二层、

13598808114

我单位自原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无

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并且郑重承诺，本单位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愿

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注：

1、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前文已提供的此处不再重

复提供。

3、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

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提供营业执照，2023 年度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若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提供自注册年度后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本户

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提供 2024 年 1 月以来任意三个月的公司纳税证明

和社保缴纳证明；提供“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信

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得有不良记录，查询结果页面截图（执行财

库【2016】125 号文）。



1.3.5.2.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的违

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致： 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采购人）

我单位郑重声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的违

法记录。

若我单位声明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1.3.6.提供未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

行人”、“信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中

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不得有不良记录，查询结果页面截图（执行财库【2016】

125 号文）；

1.3.6.1. 未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

的截图







1.3.6.2.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1.3.6.3. 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



1.3.6.4. 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记录名单”



1.3.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得转包的承诺

致： 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采购人）

我单位郑重承诺：我方不是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不转包。

若我单位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1.3.8.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的承诺

致： 汝州市文化艺术中心 （采购人）

我单位郑重承诺：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以核实成交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若我单位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电子签章）： 河南华要文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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